
关于梧州学院限价商品房的提问回复
一、我公司于2014年12月中旬才收到贵院代收代转教职工购房诚意金4524万元,不存在这笔款转给我公司己超过一年的说法,我公司也没有将这笔款用作其它商业用途,必须是专项、专款、专用。
二、梧州市住建委己通过对项目初步设计方案的错误进行调整、报批审核。但是有些图纸还未有完成，还有些图纸在审图公司复核,有关施工许可证正在办理的过程中。据我公司所知，梧州市某单位一个项目是2012年8月份底开工的,到现在八字也没有一撇,不存在实力或有意拖延的问题。

三、《梧州学院教职工限价商品房》项目,是梧州市国土资源局于通过在互联网、梧州日报公开招投标,我公司并于2013年12月4日竞买成功的项目地块,与梧州学院或相关负责人不存在其它任何利益关系。
首先我公司介绍项目现在的基本情况:项目分1号楼和2号楼。1号楼是122根深度为27米至31.5米不等、直径 80厘米至100厘米的旋挖桩基础,现在己经做完,但要有28天的保养期,10月中旬后便是梧州市质量检测站抽查检测,比如:水泥块抗压测试,是否达到设计强度的要求;在基础桩压上 1200吨水泥块重量,通过规定时间的压试后,基础是否变形下沉,如果检测的结果超出规定的限值,要重新对基础进行加固。
那么 2号楼是与l号楼的基础是不同的。2号楼是采用“筏板”的基础,是长×宽×高做一块整体钢筋水泥墩,便可承受上面整座大楼的重量 ,而且不会向任何方向倾斜。

l号楼旋挖桩通过检测合格后,必须要与2号楼的基础同步进行,因为按照地质规范做“筏板”基础的不允许挖土裸露的时间过长,故2号楼没有再继续挖土。

我公司对购房教职工盼望尽快入住新房的迫切心情也是很理解的,但要有些忍耐性,我公司会按照有关施工规范有条不紊推进项目进度。

广西南远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

2015年 9月 29日

PAGE  
1

